
- 1 -

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

沪统字〔2023〕54 号

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开展控股（集团）公司

工业年度统计工作评比的通知

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及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工业统计调查工作，充分发

挥考核评价对提升各单位工作质量的导向作用，加强统计调查质

量，近期将对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 2023 年度的统计工作进行评

比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范围

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及相关单位。

二、评比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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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12月 1日—2023年 11月 30日作为本次评比的时间

周期。

三、评比内容和评比规则

1.评比内容

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按《上海市工业统计报表制度》要求完

成的各项工业年定报统计工作；按要求定期核查下属企业统计数

据质量；完成国家统计局和上海市统计局布置的各项统计分析、

数据预测、企业调研、企业数据查询反馈；上报年度工作总结等。

2.评比规则

按照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完成工作的进度、质量评出一二三

等奖若干名，予以通报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统计局

2023 年 11月 13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4 日印发


